
□ 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当前正值购物

狂欢季， “限量定制” “联

名爆款” 成为不少消费者的

抢购目标。 但所谓的“专属

定制” 商品， 可能是未经品

牌授权的假冒伪劣产品。 日

前，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一起案件， 揭开了一些所谓

的网红“定制” 球鞋背后的

黑色产业链。

2024 年 5 月， 消费者

徐先生在网上花费 1299 元

购入了一双名牌定制球鞋。

收到货后， 他发现鞋子做工

粗糙， 商标细节与正品差异

非常明显， 怀疑是假货后果

断报警。

据了解， 自 2024 年 2

月起， 郑某某作为多家公司

的实际经营人， 在未取得多

家品牌授权的情况下， 与龚

某、 曾某某等人租用多处场

地作为直播办公点和仓库，

形成了一条“设计—生产—销

售” 的完整“定制” 黑色产业

链： 龚某负责设计鞋样并对接

生产， 曾某某的工厂通过拆解

正品名牌鞋、 重新制作假冒商

标鞋面的方式代工生产， 黄某

某管理仓库并负责发货， 谢某

某担任客服主管应对消费者咨

询投诉， 最终通过网店对外销

售。

经过半年多的疯狂销售，

该团伙的网络店铺销售额高达

1100 余万元， 加上查获的 300

余万元待销售假冒球鞋， 涉案

总金额超 1400 万元。 2024 年

8 月， 郑某某、 曾某某等 5 人

被抓获， 现场查获假冒名牌运

动鞋 3000 余双， 以及大量假

冒商标标识、 生产工具和交易

记录。

到案后， 5 名犯罪嫌疑人

均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原

来， 这些所谓的“定制” 球

鞋， 实则是“大改” 后的假

货。 团伙将低价购入的正品名

牌鞋拆解， 保留鞋底后， 用自

行采购的原材料缝制新鞋面，

再贴上非法制作的品牌商标，

部分款式还虚构与其他品牌联

名身份吸引消费者。

为掩人耳目， 他们还购买

防伪扣， 在客服回复时故意模

糊“是否正品” 的问题， 让消

费者误以为买到了官方定制

款。

本案中， 团伙虽以“二次

创作” 为借口进行辩解， 但更

换鞋面、 伪造商标的行为已实

质性侵犯品牌商标权， 构成刑

事犯罪。

杨浦区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 5 名犯罪嫌疑人未经注册

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

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结

合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认罪

认罚态度及退赃意愿， 杨浦区

检察院依法对郑某某等 5 人提

起公诉。

以前叫人家小甜甜，如今却持刀相待
男子因犯故意伤害罪获刑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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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君

因钱款之事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发生口角，

竟用水果刀架在女友脖子上， 将女友脖子划伤。

近日， 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案件， 李

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崇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1299元的名牌鞋竟是“拆底换面”
杨浦检察院对五人提起公诉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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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某与刘女士于 2021

年左右相识， 之后二人坠入爱

河并同居生活。 他们虽未办结

婚手续， 但感情很好， 生活甜

蜜。 只是， 李某某的脾气急

躁， 尤其是在喝了酒之后。

今年 6 月的一天， 刘女士

的朋友告诉她， 之前借刘女士

的 1300 元钱还给李某某了。

刘女士心里纳闷： “李某某收

到钱怎么没和我说。”

晚饭后， 二人回到住处，

刘女士问李某某是否收到了朋

友还她的钱， 为什么没告诉自

己。 刚喝完酒的李某某被女友

这么一问不高兴了， 带着情绪

回答： “不就是 1300 块钱吗，

我前几天打牌用掉了， 没说就

没说嘛， 有什么好吵的。” 听

到这话， 刘女士不开心了， 认

为李某某就是想偷偷把钱留

下， 还不愿意承认， 于是继续

责问。

几句话争执下来， 李某某

没了耐心，想赶刘女士离开，刘

女士则更加委屈。 二人争执不

下情绪激动时， 李某某看见一

旁的床头柜上放着把水果刀，

气急之下便直接把刀架在了刘女

士的脖子上，并喊着“吵什么吵，

这些有什么好和你说的……”

刘女士脖子接触到冰凉的刀

刃， 既伤心又害怕， 她下意识想

躲开， 没想到李某某握着的这把

刀竟直接在她的脖子上划出了一

道长长的口子， 顿时鲜血直流

……

看到这副场景， 李某某顿时

清醒了不少。 他赶紧扔了刀， 用

手掌捂住刘女士脖子上的伤口，

可血还是不停地涌出， 把刘女士

的衣服也浸湿了一大片。 李某某

让刘女士赶紧打电话给朋友， 随

后二人一边往外走， 一边与朋友

汇合将刘女士送到了医院。 当

晚， 李某某在医院被公安机关抓

获。 经法医鉴定， 刘女士脖颈处

的伤势构成轻伤二级。

李某某到案后很是后悔， 被

捕后由家人代为赔偿了刘女士的

损失， 刘女士对李某某表示谅

解。 经审查， 崇明区检察院以故

意伤害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 建

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并依法对李某

某作出判决。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徐娟

在公司经营实践中， 尤

其在项目公司设立与运营过

程中， 经常可见股东以其对

项目的前期投入作价出资，

如土地整理、 拆迁安置、 基

础设施建设等形成的资产或

财产权益等。 此类非货币出

资方式虽然可以盘活资源，

却也常因价值评估、 权属转

移等环节的复杂性， 在股

东、 公司与债权人之间引发

争议。 那么， 股东前期投入

到底能否转为项目公司股东

出资？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明确表示，

若财产权益已实质性地转移

给公司， 且出资的非货币财

产满足“可以依法转让” 和

“可以用货币估价”， 则属于

出资义务履行到位。

股东未履行出资

义务？ 土地和道路建

设也是资金投入！

事件发生于外省一个正

在筹备中的生态养老中心项

目， 广博公司是为运作该项

目而专门设立的公司， 其股东

包含了中标的社会资本方莱平

公司、 代表当地政府出资的斯

尔公司以及另外两家投资方。

项目启动前， 作为牵头方的莱

平公司已为该项目投入大量资

金， 用于土地征收补偿、 村民

安置、 道路建设等， 形成了前

期的资产和财产权益。

之后， 广博公司由于拖欠

工程款， 与债权人极致公司发

生了纠纷。 经项目当地的人民

法院调解，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

议， 由广博公司支付拖欠的工

程款及其利息。 可广博公司未

能按照调解协议履行其义务，

极致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在被执行划扣部分款项

后， 广博公司无剩余可供执行

财产， 极致公司遂将广博公司

的四位股东全部诉至法院。

在审理期间， 极致公司诉

称， 四位股东均未履行货币出

资义务， 应分别在各自未出资

范围内对广博公司的付款义务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而四位股

东则共同辩称， 各股东均已履

行出资义务， 只是出资方式并

非货币， 而是以对项目的前期

投入所形成的资产或财产权

益， 经评估后作价入股， 并已

完成内部决议、 财务记载及工

商登记等法定程序。 双方各执

一词， 无法达成共识。

非货币出资是否允

许？ 法院判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双方

争议的焦点在于股东是否完成

了出资义务。

本案中， 四位股东对项目

的前期投入所形成的资产已经

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作价， 是

属于法律允许的出资形式。 其

次， 广博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已

实际取得了项目土地的规划许

可、 土地使用证等， 并实际控

制、 享有该项目的前期投入成

果， 意味着出资财产收益已转

移至公司。 此外， 四位股东的

出资经过了公司股东会决议认

可， 并完成了计入实收资本、

缴纳相应税款、 工商信息变更

登记等一系列法定程序。

因此，法庭认为，四位股东

的非货币出资已经完成， 出资

义务履行到位， 无需对广博公

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宣判后， 原告极致公司提

起上诉，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案件现已生效。

（文中皆为化名）

前期投入能否转为项目公司股东出资
法院：非货币出资也算已完成出资义务

【检察官提醒】

司法实践中， 醉酒并不被

视为减轻或免除罪责的理由，

因为一个人选择醉酒往往是自

主行为， 明知饮酒可能导致自

己失去理智和控制能力， 却仍

然放纵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应

当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 如

果允许醉酒成为免责理由， 那

么可能会有人借醉酒实施犯

罪， 从而逃避法律制裁， 这将

严重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

性。

故意伤害罪的“故意” 不

但包括直接故意， 即明知自己

的行为会伤害他人仍希望这种

结果发生， 如直接用刀捅伤对

方； 还包括间接故意， 即明知

自己的行为会伤害他人仍放任这

种结果的发生。 虽然李某某辩解

不想伤害刘女士， 但这只能说明

李某某不想直接捅伤刘女士， 其

持刀架在刘女士脖子上、 刀刃紧

贴刘女士皮肤的行为具有伤害对

方的高度危险性， 而刘女士躲闪

又是自然的、 直接的反应。 李某

某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刘女

士， 仍实施该行为， 放任伤害结

果的发生，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日常生活中应尽量避免醉酒

使自己陷入失去控制的状态， 恋

人间一旦发生矛盾也应尽量心平

气和地沟通， 避免情绪化的争

吵， 更不能持刀相向， 做出伤人

伤己的行为， 否则悔之晚矣。


